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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实行粮食安全党政同责把粮食安全这个国之大者的重要性提升到崭新的政治高度。 ２０２１—２０２２ 年，
地方党委和政府都把扛稳粮食安全责任作为一项重要政治任务，粮食安全党政同责初步见到实效。 下一步，在制

度上要细化主产区、产销平衡区和主销区的考核指标并强化考核结果的运用。 三大区域在落实粮食安全党政同

责、保障粮食供给方面，应采取不同措施：主产区在保障自身粮食供给的同时还要努力增加净调出量，重点是以新

增和改造提升高标准农田为主要抓手，进一步夯实粮食生产的“良田”基础；产销平衡区粮食供给主要依靠自己，重
点是将新增和改造提升高标准农田与高效节水灌溉、撂荒地整治等工程同步实施，加快补齐粮食生产的农田水利

设施短板；主销区粮食供给主要依靠主产区，要在巩固区域内粮食生产的同时积极拓展外部粮源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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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２０ 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首次提出：“地方各

级党委和政府要扛起粮食安全的政治责任，实行党

政同责。”２０２１ 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实行粮食

安全党政同责”；《２０２１ 年政府工作报告》首次把粮

食产量纳入宏观经济调控指标；２０２１ 年新修订的

《粮食流通管理条例》第一次在国务院的行政法规

中明确规定“省、自治区、直辖市应当落实粮食安全

党政同责”。 ２０２２ 年中央一号文件要求“全面落实

粮食安全党政同责”，并明确“主产区、主销区、产销

平衡区都要保面积、保产量”。
粮食是一种全国性的公共品，粮食的战略性和

特殊性决定了其管理责任主体主要是政府［１］ 。 我

国实行粮食安全责任制度由来已久，为让地方政府

切实承担起保障本行政区域粮食安全的主体责任，
我国自 １９９４ 年开始实施“米袋子”省长负责制，自

２０１５ 年开始实施粮食安全省长责任制并建立了考

核机制。 多年的实践证明，省长责任制在保障我国

粮食供应、稳定市场价格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粮

食安全党政同责是对粮食安全省长责任制的巩固扩

大，把粮食安全这个国之大者的重要性提升到崭新

的政治高度，对抓粮的责任主体进行升格和明确，将
地方党委也纳入保障本行政区域粮食安全问责的主

体范畴［２］ 。 ２０２０ 年我国粮食总产量达到 ６． ６９ 亿

吨，连续 ６ 年保持在 ６．５ 亿吨以上，人均粮食产量自

２０１２ 年起持续保持在 ４５０ 公斤以上，粮食库存尤其

是稻谷和小麦等口粮作物库存持续处于高位。
值得思考的是，为什么在我国粮食多年丰产、库

存比较充足的情况下，中央还要对粮食生产如此重

视？ 相比粮食安全省长责任制，粮食安全党政同责

的核心内涵是什么？ 近期来看， 落实情况如何？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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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制度上应如何完善？ 在此基础上，分区域保障

粮食供给的路径是什么？ 回答这些问题，对于切实

落实粮食安全党政同责，缓解主产区经济社会生态

压力，全面提升国家粮食安全保障能力与水平具有

重要意义。

一、粮食安全党政同责的提出背景
与核心内涵

　 　 回答为什么在我国粮食多年丰产、库存比较充

足的情况下，中央还要对粮食生产如此重视的问题，
需要了解其提出背景并在比较分析中对粮食安全党

政同责的核心内涵进行界定。
（一）提出背景：国内中长期粮食产需仍将处于

紧平衡状态和全球粮食供给体系不稳定性增加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粮食产量实现高位攀升，
人均粮食产量和粮食库存持续增加，可以说，中国饭

碗不仅牢牢端在自己手中，而且饭碗里主要装的是

中国粮。 但是，我们还要清醒地认识到，我国是人口

大国，在中长期国内粮食产需仍将处于紧平衡状态

和全球粮食供给体系不稳定性增加的背景下，粮食

安全这根弦要始终绷紧，要以国内稳产保供的确定

性来应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
从国内看，一是农业资源禀赋先天不足。 我国

耕地资源、淡水资源分别只占全球的 ９％、５％，但人

口却占全球的 １８％［３］ 。 更为严峻的是，耕地数量还

在减少，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下称“三调”）数据较

第二次全国国土调查（下称“二调”） 数据减少了

１．１２９亿亩，同时局部耕地质量变差，部分地区出现

耕地“非粮化”倾向等问题突出。 二是粮食需求仍

呈刚性增长态势。 在我国居民食物消费结构和营养

结构转型升级过程中，虽然人均粮食消费量在下降，
但是人均肉禽蛋奶等消费量还将不断增加。 如果动

物产品生产与消费结构保持不变，那么将会带动玉

米、大豆等饲料粮需求同步增长［４］ 。 三是主产区粮

食增产压力越来越大。 ２０１２—２０２０ 年，１３ 个主产区

粮食播种面积和产量占全国的比重分别由 ７１．６％、
７５．７％提高至 ７５．４％、７８．６％，而 １１ 个产销平衡区和

７ 个主销区粮食平均自给率都快速下滑［５］ 。
从国际看，受极端天气和自然灾害、地缘冲突以

及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全球粮食供给体系不稳定

性增加。 据国际食物政策研究所（ ＩＦＰＲＩ）统计，全
球已有 ２０ 多个国家实施了粮食出口限制令，限制品

种包括小麦、玉米、面粉等，在加剧国际粮价波动的

同时威胁着粮食进口国和各国弱势群体的粮食安

全［６］ 。 虽然这些国家与我国稻麦贸易关联程度相

对较小，短期来看对我国粮食安全影响并不大，但是

受国际市场特别是俄乌冲突以来化肥等农业生产资

料价格急剧上涨的影响，国内化肥、农用柴油等价格

普遍上涨，种养业的生产成本显著增加［７］ 。 为缓解

农资价格上涨对农民种粮增支的影响，２０２１ 年中央

财政向实际种粮农民发放一次性农资补贴 ２００ 亿

元，２０２２ 年中央财政分三批累计下达补贴资金 ４００
亿元。 可见，面对全球粮食安全挑战，任何国家都无

法独善其身。
（二）核心内涵：进一步强化地方党委和政府保

障粮食安全的责任意识

粮食安全党政同责的核心内涵是进一步强化地

方党委和政府保障粮食安全的责任意识，体现在责

任追究、责任承担、责任延伸三个方面（见表 １）。
表 １　 粮食安全党政同责与粮食安全省长责任制的对比差异

差异方面 粮食安全党政同责 来源 粮食安全省长责任制 来源

责任追究 地方各级党委和政府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
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
现代化的意见》

各省（区、市）人民政府
《关于建立健全粮食
安全省长责任制的
若干意见》

责任承担

主产区、主销区、产销平衡区都要保面
积、保产量，不断提高主产区粮食综合
生产能力，切实稳定和提高主销区粮食
自给率，确保产销平衡区粮食基本自给

细化粮食主产区、产销平衡区、主销区
考核指标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做好
２０２２ 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
点工作的意见》

《“十四五” 推进农业农村现
代化规划》

主产区要增加粮食产量，
主销区和产销平衡区要
稳定和提高粮食自给率

《关于建立健全粮食
安全省长责任制的
若干意见》

责任延伸
将落实全年粮食播种面积作为粮食安
全党政同责考核的重要内容，落实到市
到县到地块

《农业农村部下发通知要求压
紧压实粮食安全党政同责确
保粮食种足种满不撂荒》

将粮食生产目标任务细
化分解到市县

《关于 ２０２０ 年度认
真落实粮食安全省
长责任制的通知》

　 　 在责任追究上，实行粮食安全党政同责标志着

我国对粮食安全的责任追究从行政问责上升为政治

问责，这是最重要的差别。 党政同责简单讲就是指

开展某一项工作，党委和政府要一起管、一起抓、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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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负责担责。 目前，中央已明确要党政同责的领域

有生态环境、食品安全、安全生产、新冠肺炎疫情防

控、粮食安全、耕地保护等，这些都与老百姓的生命

和生存权利息息相关。 实行粮食安全党政同责充分

体现了我们党以人民为中心的初心使命和执政理

念，将实际掌握重大事项决策权的地方党委纳入保

障本行政区域粮食安全问责的主体范畴，意味着地

方党委和政府要从讲政治的高度把粮食安全作为事

关全局、事关长远的“一把手”工程，共同扛稳粮食

安全的重任，对本行政区域粮食安全负总责［８］ 。
在责任承担上，粮食安全党政同责更加强调粮

食产销平衡区和主销区也要共同担负起保障粮食安

全的重任。 ２０１５ 年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建立健全粮

食安全省长责任制的若干意见》要求，主产区要增

加粮食产量，产销平衡区和主销区要稳定和提高粮

食自给率，配套的《粮食安全省长责任制考核办法》
也将全国分为粮食主产区和非主产区两大区域，对
部分指标设置了不同的考核分值。 粮食安全党政同

责明确提出，主产区、产销平衡区、主销区要各自承

担不同的粮食生产责任，即主产区要不断提高粮食

综合生产能力，产销平衡区要实现粮食基本自给，主
销区要稳定和提高粮食自给率，并要求细化主产区、
产销平衡区、主销区考核指标。

在责任延伸上，粮食安全党政同责更加强调地

方要落细落实具体工作。 自 ２０１８ 年起，粮食安全省

长责任制考核要求在做好基础内容考核的同时突出

对年度重点任务的考核。 《关于 ２０２０ 年度认真落实

粮食安全省长责任制的通知》首次将保持粮食播种

面积和产量基本稳定列入年度重点工作任务，要求

将年度粮食生产目标任务细化分解到市县。 粮食安

全党政同责下，农业农村部将粮食播种面积作为约

束性指标要求落实到市到县到地块，地方要求基层

分季节、分茬口、分品种落实到镇、村、户及地块。

二、粮食安全党政同责落实情况

粮食安全党政同责落实情况如何？ 简单讲就是

看是否完成了中央下达的粮食播种面积和产量目标

任务。 其中，粮食播种面积是决定三大区域粮食产

量最关键的因素［９］ ，也是粮食安全党政同责考核的

约束性指标，那么，稳定和增加粮食播种面积就成为

三大区域落实粮食安全党政同责共同的首要任务。
为突出重点并考虑到粮食产量是参考性指标且受气

候、自然灾害等不可控因素的影响较大［１０］ ，现分区

域主要分析粮食播种面积落实情况。
（一）全国粮食播种面积、产量、单产都稳中

有增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

个五年规划和 ２０３５ 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十四

五”时期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目标是超过 ６．５ 亿

吨。 ２０２１ 年和 ２０２２ 年中央一号文件都提出粮食播

种面积保持稳定、产量超过 ６．５ 亿吨的年度总目标。
经国务院审定，农业农村部每年年初将粮食生产目

标任务分解下达到各省 （区、市） 人民政府，各省

（区、市）人民政府据此制定本行政区域粮食生产年

度总目标和分品种播种面积目标并逐级分解落实。
２０２１—２０２２ 年，全国粮食播种面积分别为１７．６４

亿亩、１７．７５ 亿亩；产量分别为 ６．８３ 亿吨、６．８７ 亿吨；
单产分别为 ３８７ 公斤 ／亩、３８６．７８ 公斤 ／亩；两年的粮

食平均播种面积、平均产量、平均单产较 ２０１９—
２０２０ 年分别增加了 ２３４９ 万亩、１８０２ 万吨、５．０９ 公

斤 ／亩。 其中，全国夏粮播种面积在连续 ５ 年下滑后

自 ２０２１ 年起连续两年实现增长。
分品种看，２０２１—２０２２ 年，全国稻谷、小麦、玉

米、大豆的平均播种面积分别为 ４．４５ 亿亩、３．５３ 亿

亩、６．４８ 亿亩、１．４ 亿亩；平均产量分别为 ２．１１ 亿吨、
１．３７ 亿吨、２．７５ 亿吨、１８３４ 万吨；除大豆外，其他三

个品种都接近甚至超过了《“十四五”全国种植业发

展规划》制定的目标①。 实际上，２０２２ 年大豆播种

面积、产量较上年分别增加了 ２７４２．５ 万亩、３８９ 万

吨，也实现了年初制定的“双扩”目标。
分区域看，主产区、产销平衡区、主销区的粮食

播种 面 积 比 由 ２０１９—２０２０ 年 的 平 均 ７５． ４８ ∶
２０．４２ ∶ ４．１０改善为 ２０２１—２０２２ 年的平均 ７５． ２６ ∶
２０．５８ ∶ ４．１６，平均产量比由 ７８．７３ ∶ １７．００ ∶ ４．２７ 改

善为７８．３８ ∶ １７．３１ ∶ ４．３１。
总体看，２０２１ 年和 ２０２２ 年，全国粮食播种面

积、产量都完成了中央下达的年度总目标，全国稻

谷、小麦、玉米播种面积、产量都接近甚至超过“十
四五”制定的目标，全国大豆播种面积、产量也都在

稳步增加。 粮食生产布局趋于改善，主产区粮食增

产压力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缓解。
（二）主产区、产销平衡区和主销区粮食播种面

积均有所增加

１．主产区粮食播种面积继续高位增加

２０２１—２０２２ 年，１３ 个主产区合计粮食播种面积

分别为 １３． ２９ 亿亩、１３． ３５ 亿亩；合计产量分别为

５．３６亿吨、５．３７ 亿吨；单产分别为 ４１０．８６ 公斤 ／亩、
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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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０８．６４ 公斤 ／亩；两年粮食平均播种面积、平均产量、
平均单产较 ２０１９—２０２０ 年分别增加了 １４０４ 万亩、
１１７７ 万吨、４．９４ 公斤 ／亩。 其中，１３ 个主产区各自的

粮食播种面积均有所增加，贡献了全国增量的

５９．８％。
以黑龙江、河南、山东、安徽、吉林 ５ 个产粮大省

为例分析主产区粮食安全党政同责落实情况。 黑龙

江把粮食生产任务列入政府工作报告和省委常委会

工作要点并进行常态化督办，同时将粮食生产任务

纳入全省主要经济考核指标；河南定期召开党委常

委会会议或专题会议听取粮食安全工作汇报，把粮

食安全责任落实情况、粮食生产任务完成情况与项

目资金安排、专项扶持政策挂钩；山东持续将“粮食

生产稳定度”指标纳入市县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

部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实绩考核体系，并增加“粮食

播种面积”指标在考核中的比重；吉林成立了以省

委书记、省长任“双组长”的粮食安全工作暨黑土地

保护工作领导小组，出台了加强粮食生产措施 ３０
条；安徽在全国率先制定了《省委常委会委员粮食

安全工作责任清单》 《省政府领导班子成员粮食安

全工作责任清单》，推动市县党委、政府全部出台

“两个清单”。
如表 ２ 所示，２０２１—２０２２ 年，５ 个产粮大省实际

完成的粮食播种面积合计分别为 ７００６４． ４ 万亩、
７０３９９．６５ 万亩，两年粮食平均播种面积较 ２０１９—
２０２０ 年增加了 ６７０．２７ 万亩，都完成了年初制定的目

标。 但是，主产区继续增加粮食播种面积的空间越

来越小②。 以一年一熟制的黑龙江和吉林为例，
２０２２ 年两省的粮食播种面积在其耕地面积中的占

比已分别高达 ８５．４％、７７．２％。 而且，产粮大省往往

也是农业大省，还承担着保障其他重要农产品供给

的重任。 例如，２０２１ 年山东不仅生产了全国 ８．５％
的粮食，而且生产了全国 ９．８％的肉蛋奶和 １１．２％的

蔬菜。
表 ２　 ５ 个产粮大省粮食播种面积落实情况

产粮大省
耕地面积
（万亩）

２０１９—２０２０ 年
粮食平均播种
面积（万亩）

２０２１ 年 ２０２２ 年

年初目标
（亿亩）

实际完成
（万亩）

年初目标
（亿亩）

实际完成
（万亩）

２０２１—２０２２ 年粮食平均
播种面积较 ２０１９—２０２０
年增加（万亩）

黑龙江 ２５７９０ ２１５８２ ＞２．１５ ２１８２６．９５ ＞２．１８ ２２０２４．８ ３４３．８８
河南 １１２７１．１ １６１０５．５ ＞１．６ １６１５８．４５ ＞１．６ １６１６７．６ ５７．５３
山东 ９６９２．８ １２４４６．２５ ＞１．２ １２５３２．６５ ＞１．２ １２５５８．３ ９９．２３
安徽 ８３２０ １０９３２．７５ １．０９４ １０９６４．４ ＞１ １０９７１．３ ３５．１
吉林 １１２４７．７５ ８４９５．２５ ０．８５５ ８５８１．９５ ＞０．８６ ８６７７．６５ １３４．５５
合计 ６６３２１．６５ ６９６４６．５ — ７００６４．４ — ７０３９９．６５ ６７０．２７

注：河南、山东、安徽农作物多为一年两熟或两年三熟，所以出现粮食播种面积大于耕地面积的情况。 耕地面积数据来自

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年初粮食播种面积目标数据来自各省政府文件，实际完成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

　 　 ２．产销平衡区扭转了粮食播种面积多年下滑的

趋势

２０２１—２０２２ 年，１１ 个产销平衡区合计粮食播种

面积分别为 ３．６３ 亿亩、３．６５ 亿亩；合计产量分别为

１．１７ 亿吨、１．２ 亿吨；平均单产分别为 ３２８．４３ 公斤 ／
亩、３２９．９１ 公斤 ／亩；两年粮食平均播种面积、平均产

量、平均单产较 ２０１９—２０２０ 年分别增加了 ７４９ 万

亩、５２２ 万吨、３．３７ 公斤 ／亩。 其中，１１ 个产销平衡区

各自的粮食播种面积都在增加，贡献了全国增量的

３１．９％，扭转了多年下滑的趋势。 例如，２０２１ 年山西

夏粮播种面积为 ８０５．２６ 万亩，是连续 １１ 年下滑以

来的首次增长。
以粮食需求缺口相对较大的陕西、甘肃、贵州、

广西 ４ 省（区）为例分析产销平衡区粮食安全党政

同责落实情况［１１］ 。 陕西采取对党委政府考核面

积、对部门考核产量的措施，通过推动具备条件的耕

地恢复一年两料种植、开展撂荒地综合整治和统筹

利用等途径来稳定粮食播种面积；甘肃定期对粮食

安全责任制落实情况及考核工作进行督导、评估，把
具备条件的撂荒地优先纳入高标准农田建设范围，
推动撂荒地开发利用；贵州将粮食生产情况纳入乡

村振兴实绩考核和高质量发展考核，大力开展撂荒

耕地排查整治工作并鼓励支持撂荒地恢复种粮；广
西将粮食安全纳入设区市绩效考核和乡村振兴战略

实绩考核，把撂荒耕地治理作为保障粮食安全的重

要抓手。
２０２１—２０２２ 年，４ 省（区）实际完成的粮食播种

面积合计分别为 １６９３７．５５ 万亩、１６９７０．２５ 万亩，两
年平均值较 ２０１９—２０２０ 年增加了 ２９３．９６ 万亩，都
完成了年初制定的目标，都将整治撂荒地作为当前

稳定和提高粮食播种面积的重要途径（见表 ３）。 但

是撂荒地大多是丘陵山区坡地或细碎地块，农田水

５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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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基础设施老化损坏严重，机械化程度低，复耕后的

撂荒地还普遍面临青壮年外出务工、老年人无力种

植的难题，遏制土地撂荒现象和推进撂荒地复耕亟

须破解这一难题。
表 ３　 产销平衡区部分省（区）粮食播种面积落实情况（万亩）

产销
平衡区

耕地面积
２０１９—２０２０ 年
粮食平均播种
面积

２０２１ 年 ２０２２ 年

年初目标 实际完成 年初目标 实际完成

２０２１—２０２２ 年粮食平
均播种面积较 ２０１９—
２０２０ 年增加

陕西 ４４０１．５１ ４５００ ４５０５ ４５０６．４５ ４５００ ４５１６．３５ １６．３７
甘肃 ７８１４．２１ ３９１４ ＞４０００ ４０１５．２ ＞４０００ ４０３２．４５ １１８．２
贵州 ５２０８．９３ ４０９７ ４１３１ ４１８１．５５ ４１５６．４ ４１８２．３ ８５．０５
广西 ４９６１．４６ ４１６５ ４２１５ ４２３４．３５ ＞４２１５ ４２３９．１５ ７４．３３
合计 ２２３８６．１１ １６６７６ — １６９３７．５５ — １６９７０．２５ ２９３．９６

注：陕西部分地区农作物一年两熟或两年三熟，所以出现粮食播种面积大于耕地面积的情况。 耕地面积数据来自第三次

全国国土调查，年初粮食播种面积目标数据来自各省（区）政府文件，实际完成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

　 　 ３．主销区基本遏制了粮食播种面积大幅下滑的

势头

２０２１—２０２２ 年，７ 个主销区合计粮食播种面积

分别为 ７３１７ 万亩、７４０６ 万亩，合计产量分别为 ２９３５
万吨、２９６５ 万吨；平均单产分别为 ４２０．７３ 公斤 ／亩、
４１７．２７ 公斤 ／亩；粮食平均播种面积、平均产量较

２０１９—２０２０ 年分别增加了 １９８ 万亩、１０４ 万吨。 其

中，７ 个主销区各自的粮食播种面积也都稳中有增，
以主销区为代表的经济大省、产粮小省粮食播种面

积急剧下降的态势基本得到遏制［１２］ 。
以广东、浙江、福建 ３ 省为例分析主销区粮食安

全党政同责落实情况。 广东把粮食生产列入乡村振

兴实绩考核硬任务，把整治撂荒耕地复耕复种作为

保障粮食安全的重要举措；浙江将粮食生产保供纳

入粮食安全责任制和乡村振兴实绩考核，重点开展

粮食生产功能区“非粮化”整治优化，优先在整治后

地块开展高标准农田建设；福建将粮食播种面积任

务完成情况列入乡村振兴实绩考核内容，督促已在

粮食生产功能区种植林果、苗木、草皮或挖塘养鱼

的，逐步恢复粮食生产。
２０２１—２０２２ 年，３ 省实际完成的粮食播种面积

合计分别为 ６０８２．２ 万亩、６１０７．３３ 万亩，两年平均值

较 ２０１９—２０２０ 年增加了 １１３．３３ 万亩，都完成了年

初制定的目标，把推进撂荒地和粮食生产功能区

“非粮化”耕地复耕复种作为当前稳定和增加粮食

播种面积的重要途径（见表 ４）。 推进撂荒地复耕复

种与产销平衡区面临的问题一样。 推进粮食生产功

能区“非粮化”耕地复耕复种则意味着让农户放弃

效益更好的经济作物，需要给予其更高的补偿。 主

销区经济发展水平高，地方财政有能力通过加大奖

补力度调动镇村、农户参与积极性。 例如，浙江在全

国率先实现“水稻完全成本保险”省域全覆盖，增设

由省级财政补贴的补充保险，将每亩保额提升至能

够覆盖全部生产成本，保费由各级财政补贴 ９３％。
表 ４　 主销区部分省份粮食播种面积落实情况（万亩）

主销区 耕地面积
２０１９—２０２０ 年
粮食平均播种
面积

２０２１ 年 ２０２２ 年

年初目标 实际完成 年初目标 实际完成

２０２１—２０２２ 年粮食平均
播种面积较 ２０１９—２０２０
年增加

广东 ２８５２．８７ ３２７４．５ ≥３３０８ ３３１９．５ ≥３１３３．３ ３３３２．４８ ５７．９７
浙江 １９３５．７ １４７７．５ １５００ １５１０．０５ 保持稳定 １５２０．３３ ４２．８２
福建 １３９７．９９ １２４２ １２５２ １２５２．６５ 只增不减 １２５４．５３ １２．５３
合计 ６１８６．５６ ５９９４ — ６０８２．２ — ６１０７．３３ １１３．３３

注：广东农作物以一年两熟或三熟为主，所以出现粮食播种面积大于耕地面积的情况。 耕地面积数据来自第三次全国国

土调查，年初粮食播种面积目标数据来自各省政府文件，实际完成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

　 　 综上，地方党委和政府都把扛稳粮食安全责任

作为一项重要政治任务，粮食安全党政同责初步见

到实效，主要表现为：粮食播种面积、产量、单产都稳

中有增，产销平衡区扭转了粮食播种面积多年下滑

的趋势，主销区也基本遏制了粮食播种面积大幅下

滑的势头，这意味着主产区经济社会生态压力得到

缓解。

三、粮食安全党政同责制度的完善

实行粮食安全党政同责是我们的制度优势，
２０２１—２０２２ 年的落实情况表明其已经初步见到实

６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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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 粮食安全省长责任制实施多年的实践证明，考
核是有力抓手。 如前所述，粮食安全党政同责要求

三大区域各自承担不同的粮食生产责任，耕地保护

等也面临新形势，与粮食安全省长责任制配套的

《粮食安全省长责任制考核办法》已不完全适用。
中央应尽快制定出台对省级党委政府的配套考核办

法，各级党委政府要严格粮食安全党政同责考核并

进一步强化考核结果的运用。
（一）细化分区域考核指标，适当加大粮食播种

面积、产量和耕地保护等考核指标的权重

２０２２ 年 １ 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

发的《地方党委和政府领导班子及其成员粮食安全

责任制规定》，细化了各级党委政府保障粮食安全

的职责；２ 月国务院印发的《“十四五”推进农业农村

现代化规划》明确提出：“细化粮食主产区、产销平

衡区、主销区考核指标。”目前，中央对省级党委政

府的粮食安全党政同责考核办法正在抓紧制定中，
其中，考核指标设置的科学性、针对性和可操作性是

重点。
《粮食安全省长责任制考核办法》对考核内容

设置了包括增强粮食可持续生产能力、保护种粮积

极性、增强地方粮食储备能力、保障粮食市场供应、
确保粮食质量安全、落实保障措施 ６ 个方面、１４ 个

考核事项、２７ 个指标，体现了对粮食从生产到储备

再到流通、消费等各环节全方位的重视③，这是制定

粮食安全党政同责考核办法的重要参考。 地方探索

也是重要参考，如，山东和四川将防止耕地“非粮

化”、广东将撂荒耕地复耕复种、河南和吉林将节粮

减损作为本行政区域粮食安全党政同责考核的重要

内容。
粮食安全党政同责更加强调粮食产销平衡区和

主销区也要共同担负起保障粮食安全的重任，即主

产区、产销平衡区、主销区都要保面积、保产量，那
么，最核心的量化目标就是粮食播种面积和产量。
同时，我国耕地数量、用途与质量都面临严峻挑战，
２０２０ 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防止耕地“非粮化”稳定

粮食生产的意见》和 ２０２１ 年《农业农村部关于统筹

利用撂荒地促进农业生产发展的指导意见》要求：
在遏制耕地“非粮化”和撂荒的同时，对现有的“非
粮化”耕地和撂荒地分类制定处置方案，粮食生产

功能区内的“非粮化”耕地和平原地区的撂荒地复

耕后优先用于粮食生产。 ２０２２ 年中央一号文件提

出“实行耕地保护党政同责”，“由中央和地方签订

耕地保护目标责任书，作为刚性指标实行严格考核、

一票否决、终身追责”。
综上，参考《粮食安全省长责任制考核办法》、

地方探索经验及耕地保护要求等，中央应尽快制定

出台对省级党委政府的配套考核办法，适当加大粮

食播种面积、产量和耕地保护等考核指标的权重，新
增节粮减损等方面的考核指标。 同时，考核指标设

置还要针对主产区、产销平衡区、主销区的不同特

点，充分体现区域差异。 例如，主销区对外部粮源的

依赖程度较高，面临较大的粮食安全和市场稳定的

风险，需要适当加大地方粮食储备能力、保障粮食市

场供应等方面的指标权重［１３］ 。
（二）严格粮食安全党政同责考核，进一步强化

考核结果的激励作用

从 ２０１６ 年开始，国务院对全国 ３１ 个省级人民

政府开展了粮食安全省长责任制考核工作，各省级

人民政府对地市、地市对县级人民政府也同步开展

粮食安全责任制考核。 多年的实践证明，通过严格

粮食安全责任制考核并强化考核结果的运用，各级

政府的粮食安全意识普遍提高，粮食安全保障机制

进一步完善，有效促进了我国粮食安全保障能力持

续提升［１４］ 。
《粮食安全省长责任制考核办法》规定，考核结

果作为中央干部主管部门对各省（区、市）人民政府

主要负责人和领导班子综合考核评价的重要参考，
对考核结果为优秀的地区，在相关项目资金安排和

粮食专项扶持政策上优先予以考虑；对因不履行职

责、存在重大工作失误等原因对粮食市场及社会稳

定造成严重影响的地区，依法依纪追究有关责任人

的责任。 各级政府在考核过程中，坚持严字当头，对
成绩突出的地区进行表扬和政策资金优先扶持，对
考核不合格的地区进行通报并约谈相关责任人，考
核“指挥棒”作用得到有效发挥④。

从地方探索来看，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在

健全粮食安全党政同责工作机制方面，相关的做法

在第二部分分区域落实情况中已有涉及；二是在考

核结果的运用方面，倾向于正面激励。 河南对发展

粮食生产业绩突出的产粮大市、大县进行通报表扬，
对作出重要贡献的个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等进行

表彰奖励。 浙江在完善产粮大县利益补偿机制基础

上统筹现有资金，对全年粮食播种面积位于全省前

列的县和播种面积增幅位于全省前列的县分别给予

一定的奖励。 贵州对考核获得表扬的市（州）在省

级粮食风险基金中予以一定资金奖励，在安排粮食

安全保障相关中央和省级资金上给予倾斜。 湖南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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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核结果排名靠前的 ４ 个市（州）、１０ 个县（市、区）
各奖励 ４００ 万元、２００ 万元。

综上，借鉴粮食安全省长责任制的成功经验和

地方探索，第一，要健全工作机制，由各级党委和政

府主要负责人牵头成立落实粮食安全党政同责考核

领导小组，制定具体的任务分工方案、明确党委和政

府各自所承担的责任，形成上下联动、齐抓共管的粮

食安全保障合力。 把粮食生产纳入乡村振兴实绩考

核，把粮食安全保障所需费用纳入本级财政预算。
第二，注重考核结果应用，放大考核效应。 重点考核

重点任务落实情况，通过进一步强化考核结果的激

励作用，树立重实干、重实绩的鲜明导向，助力形成

落实粮食安全党政同责的长效机制。

四、分区域保障我国粮食供给的
路径选择

　 　 确保国家粮食安全需要在制度上进一步压实三

大区域抓粮的政治责任，根本上需要通过深入实施

“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来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

力。 其中，建设高标准农田是落实“藏粮于地”战略

的关键举措。 ２０２２ 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永久

基本农田重点用于粮食生产，高标准农田原则上全

部用于粮食生产”，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逐步把永

久基本农田全部建成高标准农田”。 因此，基于三

大区域各自承担的粮食生产责任、粮食自给现状和

耕地增加潜力特别是高标准农田建设情况，提出切

实落实粮食安全党政同责、分区域保障粮食供给的

路径。
（一）全国高标准农田建设进入新增建设和改

造提升并重阶段

截至 ２０２０ 年年底，我国已完成 ８ 亿亩高标准农

田建设任务，占全国耕地总面积的 ４１．７％。 其中，１３
个主产区已累计建设完成 ５．７５ 亿亩高标准农田，占
其耕地面积的 ４３．９％；１１ 个产销平衡区已累计建设

完成 １． ７４ 亿亩高标准农田，占其耕地总面积的

３３．１％；７ 个主销区已累计建设完成 ０．５１ 亿亩高标

准农田，占其耕地总面积的 ６６％。 建成的高标准农

田亩均粮食产能一般增加 １０％—２０％，亩均节本增

效约 ５００ 元，为我国粮食连续多年的丰收提供了重

要支撑⑤。
《全国高标准农田建设规划（２０２１—２０３０ 年）》

（下称《规划》）提出，以提升粮食产能为首要目标，
优先在永久基本农田、粮食生产功能区、重要农产品

生产保护区集中力量建设高标准农田。 总体目标任

务是，到 ２０２５ 年，新增高标准农田 ２．７５ 亿亩并改造

提升 １．０５ 亿亩；到 ２０３０ 年，再新增 １．２５ 亿亩并改造

提升 ２．８ 亿亩，届时累计建成高标准农田面积在耕

地总面积中的占比将达到 ６２．６％。 此外，《规划》提
出，把高效节水灌溉与高标准农田建设统筹规划、同
步实施，２０２１—２０３０ 年新增高效节水灌溉面积 １．１
亿亩。

２０２１ 年、２０２２ 年农业农村部分别下达了 １ 亿亩

高标准农田建设任务⑥，也就是说，新增建设任务已

完成约 ５０％，到 ２０３０ 年累计建成 １２ 亿亩的高标准

农田目标已完成约 １０ 亿亩，２０２３ 年将重点开始部

署改造提升任务，高标准农田建设进入新增建设和

改造提升并重阶段。
（二）主产区要以新增和改造提升高标准农田

为主要抓手，进一步夯实粮食生产的“良田”基础

从 ２０２１ 年常住人口人均粮食占有量来看，１３
个主产区的人均粮食占有量平均为 ８５４ 公斤，远高

于 ４８４ 公斤的全国平均水平，四川虽最低，但也达到

了 ４２８ 公斤。 但是从粮食净调出量看，２００３ 年 １３
个主产区中有 １２ 个可以净调出粮食，２０１０ 年减少

到 １０ 个［１５］ ，目前全国只有黑龙江、内蒙古、吉林、
河南、安徽 ５ 个省（区）可以净调出粮食。 粮食安全

党政同责要求主产区不断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
也就是在保障自身粮食供给的同时还要努力增加净

调出量。
根据《规划》，１３ 个主产区新增高标准农田建设

任务占比约为 ７０％，到 ２０２５ 年，将新增 １．７９ 亿亩高

标准农田；到 ２０３０ 年，再新增 ０．８１ 亿亩高标准农

田，届时累计建成高标准农田 ８．３６ 亿亩，在其耕地

总面积中的占比将达到 ６３．８％。 截至 ２０２２ 年年底，
主产区新增高标准农田建设任务已完成约 １．４ 亿

亩，加上之前的 ５．７５ 亿亩，已达到 ７．１５ 亿亩。
综上，主产区已建成高标准农田数量巨大，因过

去投资标准普遍偏低和受到自然灾害破坏等因素影

响，存在着工程不配套、设施老化损毁等问题的高标

准农田数量也较大，已影响到其使用成效，改造提升

需求迫切。 同时，主产区新增高标准农田建设任务

还剩约 １．４ 亿亩，面临的难题是集中连片、施工条件

较好的地块越来越少，建设成本持续攀升，未来建设

任务依然艰巨。 因此，主产区要以新增和改造提升

高标准农田为主要抓手，进一步夯实粮食生产的

“良田”基础，为在保障自身粮食供给的同时努力增

加净调出量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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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产销平衡区要将新增和改造提升高标准

农田与高效节水灌溉、撂荒地整治等工程同步实施，
加快补齐发展粮食生产的农田水利设施“短板”

从 ２０２１ 年常住人口人均粮食占有量来看，１１
个产销平衡区的人均粮食占有量平均为 ３３１ 公斤，
都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广西最低，为 ２７５ 公斤。 如果

简单以人均粮食占有量 ４００ 公斤衡量自给水平⑦，
有 ９ 个省（区）粮食不能自给，缺口都超过 １０％，广
西缺口最大，为 ３１．２％。 粮食安全党政同责要求产

销平衡区实现粮食基本自给，也就是说粮食自给率

至少要提高至 ９０％以上⑧。
“三调”数据显示，除新疆的 １０ 个产销平衡区

耕地面积都在减少，较“二调”减少 １５．６％。 １１ 个产

销平衡区中有 １０ 个位于西部，西部是我国生态环境

最脆弱、水资源最短缺的地区，耕地质量和复种指数

明显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耕地撂荒特别是由于农业

生产条件恶劣导致的被动撂荒情况较严重［１６］ 。 例

如，“三调”数据显示，甘肃具备整治条件的撂荒地

面积约 ５５０ 万亩，仅约占全省耕地面积的 ７％。 甘肃

是典型的旱作农业区，亩均水资源量仅约为全国平

均水平的 １ ／ ４。
根据《规划》，１１ 个产销平衡区新增高标准农田

建设任务占比约为 ２４％，到 ２０２５ 年，将新增 ０．７５ 亿

亩高标准农田；到 ２０３０ 年，再新增 ０．４ 亿亩高标准

农田，届时累计建成高标准农田 ２．９ 亿亩，在其耕地

总面积中的占比将达到 ５７．８％。 截至 ２０２２ 年年末，
产销平衡区新增高标准农田建设任务已完成约 ０．４８
亿亩，加上之前的 １．７４ 亿亩已达到 ２．２２ 亿亩。

综上，产销平衡区已建成高标准农田数量也较

大，继续增加可用于粮食生产的耕地和提高粮食单

产也都有较大潜力，有能力实现粮食基本自给［１１］ 。
当前关键是以新增和改造提升高标准农田与高效节

水灌溉、撂荒地整治等工程同步实施为主要抓手，加
快补齐发展粮食生产的农田水利设施“短板”。 至

于如何破解整治撂荒地面临的难题，甘肃的经验值

得借鉴。 甘肃把具备条件的撂荒地优先纳入高标准

农田建设范围，并同步实施高效节水灌溉与高标准

农田建设项目，采取“党支部＋合作社＋农户”的形式

有效解决了撂荒地无人耕种的问题［１７］ 。
（四）主销区要在巩固区域内粮食生产的同时

积极拓展外部粮源渠道

从 ２０２１ 年常住人口人均粮食占有量来看，７ 个

主销区的人均粮食占有量平均为 １００ 公斤，远低于

全国平均水平。 同样以人均粮食占有量 ４００ 公斤衡

量自给水平，它们缺口都超过 ５０％，平均缺口在

７５％以上。 粮食安全党政同责要求主销区稳定和提

高粮食自给率，但是主销区是人口流入大省，粮食需

求还将继续刚性增长，而耕地资源最稀缺，提高粮食

自给率压力较大。
“三调”数据显示，７ 个主销区耕地面积都在减

少，较“二调”减少 ３０． ３％。 主销区经济发展水平

高，土地供需矛盾更加突出，耕地“非粮化”问题也

较严重［１８］ ，是耕地减少的主要原因。 此外，主销区

农民就业机会多，工资性收入高，在耕作条件差、交
通不便利的地区也存在撂荒弃耕现象。

根据《规划》，７ 个主销区新增高标准农田建设

任务占比约为 ６％，那么到 ２０２５ 年，将新增 ０．０９ 亿

亩高标准农田；到 ２０３０ 年，再新增 ０．０３ 亿亩高标准

农田，届时累计建成高标准农田 ０．７４ 亿亩，在其耕

地总面积中的占比将达到 ９４．６％。 相对于主产区和

产销平衡区，主销区可用于粮食生产的耕地增加空

间很小，基于区域分工不同和粮食市场是全国统一

市场的基本事实，要求主销区有较高粮食自给率也

不现实［１９］ 。
综上，主销区粮食供给主要依靠主产区，要在巩

固区域内粮食生产的同时积极拓展外部粮源渠道。
首先，要充分挖掘区域内耕地潜力，以建设高标准农

田、推进粮食生产功能区“非粮化”耕地和撂荒地整

治等为主要路径稳定粮食播种面积，通过加大奖补

力度调动农民恢复粮食生产的积极性。 其次，与主

产区建立长期稳定的粮食产销合作关系，以支持粮

食企业到产区建立粮食生产基地和开展跨区域粮食

贸易、加工、投资和运营合作等为主要路径，稳定省

外粮源。 最后，以与“一带一路”沿线粮食出口国及

其他主要粮食出口国开展贸易合作、引导企业“走
出去”适当发展国外粮食生产基地等为主要路径，
开拓境外粮源。

注释

①《“十四五”全国种植业发展规划》提出，全国稻谷、小麦、玉米、大
豆的播种面积目标分别是 ４．５ 亿亩、３．５ 亿亩以上、６．３ 亿亩以上、１．６
亿亩左右，产量目标分别是 ２．１５ 亿吨左右、１．４ 亿吨以上、２．６５ 亿吨

以上、２３００ 万吨左右。 参见：《农业农村部关于印发〈“十四五”全国

种植业发展规划〉的通知》，农业农村部网站，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ｍｏａ． ｇｏｖ．
ｃｎ ／ ｎｙｂｇｂ ／ ２０２２ ／ ２０２２０２ ／ ２０２２０４ ／ ｔ２０２２０４０１＿ ６３９５０９２． ｈｔｍ， ２０２２ 年 ４
月 １ 日。 ②由于无法全部获得中央给 ３１ 个省（区、市）下达的粮食

播种面积任务数据，所以用省（区、市）年初设定的目标近似代替。
③《保障粮食安全，省长要负哪些责？ 解读国务院〈关于建立健全粮

食安全省长责任制的若干意见〉》，中央政府门户网站，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ｇｏｖ．ｃｎ ／ ｘｉｎｗｅｎ ／ ２０１５－０１ ／ ２２ ／ ｃｏｎｔｅｎｔ＿２８０８５８７．ｈｔｍ，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２２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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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粮食安全省长责任制国家考核工作组第四次联席会议召开》，国
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网站，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ｎｄｒｃ． ｇｏｖ． ｃｎ ／ ｘｗｄｔ ／ ｘｗｆｂ ／
２０１９０５ ／ ｔ２０１９０５０７＿９５４４１７．ｈｔｍｌ？ ｃｏｄｅ ＝ ＆ｓｔａｔｅ ＝ １２３，２０１９ 年 ５ 月 ７
日。 ⑤此处数据来源于《〈全国高标准农田建设规划（ ２０２１—２０３０
年）〉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图文实录）》，国新网，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ｓｃｉｏ．
ｇｏｖ．ｃｎ ／ ３２３４４ ／ ３２３４５ ／ ４４６８８ ／ ４６９０４ ／ ｔｗ４６９０６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 ／ １７１２７８５ ／ １７１２
７８５．ｈｔｍ，２０２１ 年 ９ 月 １６ 日。 ⑥２０２１ 年全年实际建成高标准农田

１．０５５１亿亩，同步发展高效节水灌溉面积 ２８２５ 万亩，这两个数字分

别占年度建设目标任务的 １０５．５％和 １８８．３％。 ⑦国际上通常认为，
人均粮食占有量达到 ４００ 公斤以上就代表该国或地区粮食安全。 ⑧
一般认为，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粮食自给率在 ９５％—１００％，属于基本

自给；在 ９０％—９５％，属于可以接受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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